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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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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4,896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17,

476.06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持有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锦纶科技）

48.96%的股权，为其控股方；福建省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恒申合纤）持有锦纶科技47.04%的股

权，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鑫焦化）持有锦纶科技4.00%的股权，为其参股方。

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锦纶科技拟在工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0,000万元，期限为1年，增信

措施为本公司、恒申合纤、东鑫焦化按持股比例作为共同借款人。本公司作为锦纶科技本次贷款的共同借

款人，构成本公司对外担保。 本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4,896万元，恒申合纤本次担保金额为4,704万元，东

鑫焦化本次担保金额为4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

票。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2MA44TU788E

成立时间：2018年01月19日

注册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镇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开发区沙河一路中段南侧（8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镇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开发区沙河一路中段南侧（8号）

法定代表人：刘全帅

注册资本：1.875亿元

主营业务：差别化化学纤维及芳纶、氨纶、短纤、碳纤维等高新技术化纤、聚酰胺6聚合(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监控化学品)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锦纶科技48.96%的股权；福建省恒申合纤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锦纶科技47.04%

的股权；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锦纶科技4.00%的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锦纶科技48.96%的股份，为锦纶科技第一大股东，锦纶科技是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83,006,478.28 582,983,247.52

负债总额 495,061,517.29 480,607,259.13

净资产 287,944,960.99 102,375,988.39

资产负债率 63.23% 82.44%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34,970,441.91 285,250,484.02

净利润 -14,431,027.40 -23,161,199.44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工商银行

2、借款人：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及全体股东

3、借款期限：1年

4、其他：本笔贷款由借款人三名股东为共同借款人，各股东按所持股权占比承担本笔贷款借款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锦纶科技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

况、资信情况，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锦纶科技生产经营稳定，整体负债

压力小，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 本次担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

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36,

849.75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55.79%；本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07,279.2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

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26.4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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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12,600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111,514.49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持有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尼龙化工公

司）61.79%的股权，为其控股方；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持有尼龙化工公司15.66%

的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尼龙化工公司11.57%的股权，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尼龙化工公司5.49%的股权，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尼龙化工公司5.49%的股权，为其参股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尼龙化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氢化学公司）

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拟在华夏银行取得借款12,600万元，期限5年。 公司拟为氢化学公司本次贷款

12,6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

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2MA9FC39LXQ

成立时间：2020年6月30日

注册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镇平顶山市神马大道南段产业集聚区内东2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镇平顶山市神马大道南段产业集聚区内东2号

法定代表人：潘强

注册资本：100,858.69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尼龙化工公司持有氢化学公司100%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尼龙化工公司61.79%的股权，尼龙化工公司持有氢化学公司100%的股

权，故氢化学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尼龙化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187,587,296.14 2,857,613,642.64

负债总额 2,112,451,920.46 1,901,786,885.68

净资产 1,075,135,375.68 955,826,756.96

资产负债率 66.27% 66.55%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731,576,897.95 33,452,350.84

净利润 60,348,008.17 466,870.54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担保金额为12,600万元人民

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氢化学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公司能够

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氢化学公司生

产经营稳定，整体负债压力小，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本次担

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

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36,

849.75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55.79%；本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07,279.2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

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26.4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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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

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33,000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85,1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有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帘子布发

展公司）98.80%的股权，为其控股方；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国开发展基金）持有帘子布发展公司

1.20%的股权，为其参股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帘子布发展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拟在建设银行贷款20,000万元，期限

3年；拟在进出口银行贷款13,000万元，期限2年。 本公司拟对前述两项贷款合计3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

票数0票。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2594861253B

成立时间：2012年4月16日

注册地：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主要办公地点：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法定代表人：杜建国

注册资本：166,600万元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帘子布、工业用布、化学纤维及制品、无纺布及相关制品；销售：帘子布原辅材

料、纺织机械;供电;机电设备进出口经营；普通货物运输。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98.80%的股权，为其控股方；国开发展基金持有帘子布发

展公司1.20%的股权，为其参股方。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98.80%的股份，故帘子布发展公司是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702,195,237.95 2,659,930,848.22

负债总额 1,585,143,569.87 1,545,508,906.14

净资产 1,117,051,668.08 1,114,421,942.08

资产负债率 58.66% 58.12%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331,784,811.30 1,956,474,098.2

净利润 2,629,726.00 6,570,066.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担保金额为33,000万元

人民币，帘子布发展公司股东国开发展基金不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帘子布发展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

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帘子布发展公司生产经营

稳定，整体负债压力小，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本次担保具有

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

票数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36,

849.75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55.79%；本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07,279.2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

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26.4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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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河南首恒新材料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4,900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45,212.53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持有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恒新材

料）49%的股权，为其参股方；河南平煤神马首山碳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首山碳材料）持有首恒新材料

51%的股权，为其控股方。

首恒新材料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拟向光大银行申请1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3个月。 本公

司拟按贷款金额49%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4,900万元，首山碳材料亦按贷款金额51%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5,100万元。 首恒新材料为公司的本次担保出具了反担保函。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本斌先生、张电子先生、刘信业先生就上述事项

进行了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6�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

数 0�票。公司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25MA468L7EX0

成立时间：2019年01月10日

注册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1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1号

法定代表人：李识寒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项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首恒新材料49%的股权，首山碳材料持有首恒新材料51%的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神马股份持有首恒新材料49%的股权，首恒新材料是神马股份参股公司。 中国平煤

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神马股份62.49%的股权，是神马股份控股股东。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首山碳材料51%的股权，首山碳材料持有首恒新材料51%的股权，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是首恒新材料间接控股股东。 因此首恒新材料是神马股份关联方。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31,557,559.13 1,682,859,798.43

负债总额 1,303,241,867.51 1,420,375,808.50

净资产 228,315,691.62 262,483,989.93

资产负债率 85.09% 84.40%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136,099,865.41 1,180,113,764.03

净利润 -38,086,417.37 -40,195,100.79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担保金额为4,900万元人民币。

首恒新材料另一股东首山碳材料亦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5,1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首恒新材料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 首恒新材料生产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

能力。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首恒新材料提供担保，符合商业逻辑，同时首恒新材料向本公司出具了反担保

函，其提供的反担保足以保障本公司利益。本次为首恒新材料提供担保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风险可控，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担保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本斌先生、张电子先生、刘信业先生就上述事项

进行了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6�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

数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36,

849.75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55.79%；本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07,279.2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

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26.4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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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五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5日以书面、微信或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3月11日在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5人，董事樊亚

平先生、独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武俊安先生、独立董事尚贤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4名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25-0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

告：2025-01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4-01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时公告：2025-01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25-018）。

该议案已于 2025年 3�月 11�日经公司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本斌先生、张电子先生、刘信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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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30,000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35,0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融资租

赁公司）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拟通过应收租金质押/转让方式（包含但不限于）向中信银行申请银行借

款敞口3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公司拟为融资租赁公司本次贷款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0554770F

成立时间：2014年08月13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奥纳路55号1幢607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258号2号楼3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蒋自立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

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融资租赁公司100%的股份，故融资租赁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54,798,101.02 2,459,393,951.70

负债总额 2,452,455,775.78 1,964,283,773.23

净资产 502,342,325.24 495,110,178.47

资产负债率 82.98% 79.87%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91,494,270.00 100,025,885.10

净利润 7,232,146.77 64,353,621.78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

人民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保证其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

资信情况，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融资租赁公司经营稳定，盈利能力较

强，资信情况良好，现金流整体稳健充裕，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本次担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44,129.02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

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82.2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36,

849.75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55.79%；本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07,279.27�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3年12月31日审

计净资产783,088.60万元的26.4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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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3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3月27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3月27日

至2025年3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5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5年3月12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10 神马股份 2025/3/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类别：A股股东

2、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法人股东

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

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身

份证的复印件、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 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时间：2025年3月25日-26日

上午8：30一一11：30�下午3：30一一6：00

4、登记地点：公司北大门（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63号）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陈立伟

联系电话：0375一3921231

传真：0375一3921500

邮编：467000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3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5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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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2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2月份销售情况

2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9.59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1.28%；销售面积约27.06万平方米，比

上年同期减少52.54%。

1-2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29.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1.41%，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38.62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64.32%。

2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2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2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52,012 60,553

天津 22,145 19,546

山东 17,837 25,857

广东 17,146 23,007

湖北 14,752 26,441

河南 10,777 18,186

福建 7,759 6,428

新疆 6,991 6,736

重庆 6,729 9,139

贵州 6,278 5,731

山西 6,134 11,688

四川 5,356 6,134

湖南 4,484 6,257

安徽 4,089 15,164

其他 13,369 29,740

合计 195,858 270,607

二、公司2025年2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2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3 3,997,787 287,079,944 583,831,147

浙江 18 1,618,168 129,768,017 263,008,691

安徽 14 1,258,300 77,527,483 157,048,273

陕西 7 659,454 53,874,639 111,067,278

山东 14 1,337,512 64,891,766 132,142,008

湖南 6 502,482 32,803,606 68,285,715

广西 5 455,455 24,041,442 47,674,292

云南 6 571,450 29,419,940 59,297,217

湖北 8 732,139 49,383,987 100,672,877

江西 4 355,429 23,044,513 46,040,003

四川 6 529,525 28,077,547 57,327,790

吉林 2 254,609 16,096,488 32,271,629

海南 1 111,582 13,930,550 27,610,313

天津 4 306,382 22,280,074 45,259,544

河北 2 209,880 16,038,496 32,454,727

上海 3 156,575 14,878,230 29,718,383

贵州 2 175,541 10,617,739 21,432,698

青海 2 196,568 15,500,779 32,316,570

内蒙古 2 190,313 7,244,742 14,439,747

福建 3 261,872 15,684,934 31,756,069

辽宁 3 299,107 13,575,300 27,091,691

河南 4 332,799 19,470,399 40,192,805

宁夏 1 100,225 6,357,638 12,998,825

重庆 5 503,520 14,536,417 28,951,420

广东 3 254,970 14,578,763 29,938,973

山西 3 328,309 22,921,472 46,312,404

甘肃 1 123,752 10,024,844 20,649,513

新疆 2 220,262 17,332,521 34,868,132

合计 174 16,043,967 1,050,982,270 2,134,658,734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2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1.27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

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三、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公司子公司南京新城睿弘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向天津新融苏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借款，公司子公司滁州新城恒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滁州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包头恒晟商

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包头市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天长市新城恒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天长市

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子公司滁州新城恒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包头恒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六安恒卓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宿州新城鸿盛房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子公司新城控股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南京新城睿弘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滁州新城恒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包头恒晟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天长市新城恒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其名下吾悦广场租金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新

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借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并为新城控股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远期回购天

津新融苏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南京新城睿弘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对价款承

担连带保证担保。 前述借款（本金金额59,000万元）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审批决策。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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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大集团” ）通知，获悉远大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部分股

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中国远大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4,700,000.00 0.64% 0.27% 否 否 2025-03-07

至质押双方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续贷质押

中国远大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10,570,

000.00

1.45% 0.60% 否 否 2025-03-07

至质押双方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续贷质押

中国远大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5,290,000.00 0.72% 0.30% 否 否 2025-03-07

至质押双方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续贷质押

中国远大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26,440,

000.00

3.62% 1.51% 否 否 2025-03-07

至质押双方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续贷质押

合计 -

47,000,

000.00

6.43% 2.68% - - - - - -

远大集团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等

中国远大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是 29,737,000.00 4.07% 1.70% 2024-03-11 2025-03-10

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远大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是 20,453,000.00 2.80% 1.17% 2024-03-11 2025-03-10

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 50,190,000.00 6.87% 2.86% -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前累计

被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后累计

被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 国 远 大

集 团 有 限

责任公司

730,938,

157.00

41.67%

147,070,

000.00

143,880,

000.00

19.68% 8.2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730,938,

157.00

41.67%

147,070,

000.00

143,880,

000.00

19.68% 8.20% 0.00 0.00% 0.00 0.00%

注：本公告中涉及的持股比例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2025年3月1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总股本1,754,262,548.00股为计算基准。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变动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剩余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21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5,000万元~5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6,029,56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89%

累计已回购金额 379,494,011.39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1.62元/股~29.5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2.00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圣泉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部门要求，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50,0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01%，成交的最高价格为29.1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9.05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53,986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

用）。

截至2025年3月1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6,029,567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1.89%，成交的最高价格为29.53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1.62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79,494,011.39元 （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5-02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之一致

行动人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代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5,262,28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1.97%；本次股份质押后，岩代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5,2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20.7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9%。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7,333,894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6.63%；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数量5,2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6.7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9%。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深圳市岩代投

资有限公司

否 5,250,000 否 否

2025年3月

10日

2026年1月

20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78% 2.49%

其他（用于岩代投

资控股公司生产经

营包括肺癌、肝癌及

黑色素瘤抗肿瘤药

物的研发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陈学敏 36,864,974 17.46% 0 0 0.00% 0.00% 0 0 0 0

深圳市岩代投

资有限公司

25,262,280 11.97% 0 5,250,000 20.78% 2.49% 0 0 0 0

深圳市辉科轻

金属研发管理

有限公司

15,206,640 7.20%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77,333,894 36.63% 0 5,250,000 6.79% 2.49%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

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2日


